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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7/2021_2022_2011_E5_B9_

B4_E7_9B_91_c59_647288.htm 本着早复习、早准备的思想，

百考试题监理工程师站点编辑为大家梳理了2011年监理工程

师考试合同管理之法律制度，以供大家全面复习。更多监理

资料请访问百考试题监理工程师站点。 第一节 合同法概述第

二节 合同的订立 第三节 合同的效力 第四节 合同的履行、变

更和转让 一、合同的履行（掌握） （一）合同履行的概念 合

同履行，是指合同各方当事人按照合同的规定，全面履行各

自的义务，实现各自的权利，使各方的目的得以实现的行为

。 合同的履行，以有效的合同为前提和依据，因此，无效合

同不存在履行问题。 （二）合同履行的原则 (1)全面履行的原

则 全面履行，是指合同当事人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

行自己的义务，包括履行义务的主体、标的、数量、质量、

价款或者报酬以及履行的方式、地点、期限等，都应当按照

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。 第一，合同有明确约定的，按照约定

履行。 第二，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的，按照以下方式履行： ①

协议补充 ②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，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

易习惯确定。 第三，合同内容不明确，又不能达成补充协议

时适用下列规定： ①质量要求不明确的，按照国家标准、行

业标准履行；没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，按照通常标准或

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。 ②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

，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市场价格履行；依法应当执行政府

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，按照规定履行。 ③履行地点不明确

，给付货币的，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；交付不动产的



，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；其他标的，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

履行。 ④履行期限不明确的，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，债权人

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。 ⑤履

行方式不明确的，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。 ⑥

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，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。 第四，执

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合同履行 《合同法》规定：“执

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，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内政

府价格调整时，按照交付时的价格计价。逾期交付标的物的

，遇价格上涨时，按照原价格执行；价格下降时，按照新 格

执行。逾期提取标的物或者逾期付款的，遇价格上涨时，按

照新价格执行；价格下降时，按照原价格执行。” (2)诚实信

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，要求当事人根据合同的性质、目的和

交易习惯善意地履行通知、协助、保密等附随义务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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